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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案，增列為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第三條

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

文修正草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暨「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

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5430020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貪污治罪

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

文修正草案」暨「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

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3 月 2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111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貪污治罪條例第六

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暨「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併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5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召開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

，審查上開 4 項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邀請提案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

覆委員詢問。 



 

 44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0 期 院會紀錄 

貳、法務部部長羅瑩雪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會議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

正草案」、「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暨「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

案，代表本部列席並備質詢，謹就上開修正條文草案，說明如下： 

前開「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

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暨「證人

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 案，係依立法院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19 次會議

修正「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時通過之 8 項附帶決議辦理。按前項決議：「法務部、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現為內政部移民署）與其他相關主管機關，應將國內涉及『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法律規定，於該條例施行前，完成法規名稱之修正」。爰依上開決

議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

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暨「證人保

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 案，在相關條文中配合修正所引用之前揭法律

名稱及條次，並定明上開 4 案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均由行政院定之。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詢答，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咸認本次 4 案之修正

，均依據本院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19 次會議修正「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時通過之附帶

決議辦理，期使上開 4 案法律規定引用正確法規名稱，爰將 4 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 

一、「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第三條及第十七條，均照案通過。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均

照案通過。 

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均

照案通過。 

四、「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均照案通過

。 

肆、爰經決議： 

一、以上 4 案均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均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均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伍、檢附「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

條文修正草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暨「證人保護法

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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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條 本法所稱重大犯罪，指

下列各款之罪： 
一、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之罪。 
二、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

百零一條之一之罪。 
三、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三項

、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項、

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 
四、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百條第一項之罪。 
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意圖營利犯第三十六條

第一項之罪。 
六、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 

第三條 本法所稱重大犯罪，指

下列各款之罪： 
一、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之罪。 
二、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

百零一條之一之罪。 
三、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三項

、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項、

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 
四、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百條第一項之罪。 
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意圖營利犯第三十六條

第一項之罪。 
六、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 
七、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

第三條 本法所稱重大犯罪，指

下列各款之罪： 
一、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之罪。 
二、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

百零一條之一之罪。 
三、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三項

、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項、

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 
四、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百條第一項之罪。 
五、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罪

。 
六、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 
七、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

一、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業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

公布，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並修正全文，

其中原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七

條變更條次為第三十二條、第

三十六條，爰配合修正第一項

第五款所引用之法律名稱及條

次。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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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違反同

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一百五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之規定、第一百七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

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

第八款之罪。 
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二第四項適用同條第一項、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項

之罪。 
十、破產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罪。 
十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

四條、第六條之罪。 
十二、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九條

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項之

罪。 
十三、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五十

八條第一項、第五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之罪。 
十四、保險法第一百六十八條

項、第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違反同

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一百五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之規定、第一百七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

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

第八款之罪。 
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二第四項適用同條第一項、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項

之罪。 
十、破產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罪。 
十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

四條、第六條之罪。 
十二、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九條

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項之

罪。 
十三、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五十

八條第一項、第五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之罪。 
十四、保險法第一百六十八條

之二第一項之罪。 

項、第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違反同

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一百五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之規定、第一百七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

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

第八款之罪。 
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二第四項適用同條第一項、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項

之罪。 
十、破產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罪。 
十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

四條、第六條之罪。 
十二、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九條

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項之

罪。 
十三、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五十

八條第一項、第五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之罪。 
十四、保險法第一百六十八條

之二第一項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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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第一項之罪。 
十五、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五十

七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之罪。 
十六、信託業法第四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第四十八條之二

第一項之罪。 
十七、信用合作社法第三十八

條之二第一項、第三十八條

之三第一項之罪。 
十八、本法第十一條之罪。 

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

得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

亦屬重大犯罪： 
一、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

項、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

百四十四條之罪。 
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後段至第六項

、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

、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後段、第三項、第九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三

項之罪。 

十五、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五十

七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之罪。 
十六、信託業法第四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第四十八條之二

第一項之罪。 
十七、信用合作社法第三十八

條之二第一項、第三十八條

之三第一項之罪。 
十八、本法第十一條之罪。 

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

得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

亦屬重大犯罪： 
一、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

項、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

百四十四條之罪。 
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後段至第六項

、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

、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後段、第三項、第九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三

項之罪。 

十五、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五十

七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之罪。 
十六、信託業法第四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第四十八條之二

第一項之罪。 
十七、信用合作社法第三十八

條之二第一項、第三十八條

之三第一項之罪。 
十八、本法第十一條之罪。 

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

得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

亦屬重大犯罪： 
一、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

項、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

百四十四條之罪。 
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後段至第六項

、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

、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後段、第三項、第九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三

項之罪。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外，

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外，

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爰予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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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條之一 公務員犯下列各款

所列罪嫌之一，檢察官於偵查

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

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

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

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

，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

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

下之罰金： 
一、第四條至前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一百二十三條

至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

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二

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條、第

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

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一條

第六條之一 公務員犯下列各款

所列罪嫌之一，檢察官於偵查

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

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

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

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

，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

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

下之罰金： 
一、第四條至前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一百二十三條

至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

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二

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條、第

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

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一條

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之

第六條之一 公務員犯下列各款

所列罪嫌之一，檢察官於偵查

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

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

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

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

，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

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

下之罰金： 
一、第四條至前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一百二十三條

至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

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二

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條、第

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

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一條

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之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業於

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

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並修正全文，爰配合修正

第九款規定，將「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修正為「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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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之

一第三項、第二百七十條、

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五項

之罪。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九條

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十條第一

項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

條之罪。 
六、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六

條之罪。 
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六條之罪。 
八、藥事法第八十九條之罪。 
九、包庇他人犯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之罪。 
十、其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所犯之罪。 

一第三項、第二百七十條、

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五項

之罪。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九條

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十條第一

項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

條之罪。 
六、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六

條之罪。 
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六條之罪。 
八、藥事法第八十九條之罪。 
九、包庇他人犯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之罪。 
十、其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所犯之罪。 

一第三項、第二百七十條、

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五項

之罪。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九條

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十條第一

項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

條之罪。 
六、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六

條之罪。 
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六條之罪。 
八、藥事法第八十九條之罪。 
九、包庇他人犯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之罪。 
十、其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所犯之罪。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除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五日修

正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

日施行，及一百零○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

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除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五日修

正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

日施行，及一百零○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

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五月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

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且為期文字精簡，

將第一項與第二項予以合併規定

。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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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

並危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

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

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

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

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

察書。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

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

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

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

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

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

二百零一條之一、第二百五

第五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

並危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

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

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

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

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

察書。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

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

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

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

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

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

二百零一條之一、第二百五

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第五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

並危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

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

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

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

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

察書。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

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

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

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

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

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

二百零一條之一、第二百五

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一、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業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

公布，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並修正全文，

其中原第二十三條變更條次為

第三十二條，爰配合修正第一

項第十二款所引用之法律名稱

及條次。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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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

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

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四項關於違背職務

行為之行賄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第四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

項、第四項之罪。 
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三

條第一項之罪。 
七、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

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罪。 
八、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

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 
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

。 
十、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

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

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

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四項關於違背職務

行為之行賄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第四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

項、第四項之罪。 
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三

條第一項之罪。 
七、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

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罪。 
八、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

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 
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

。 
十、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

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

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

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四項關於違背職務

行為之行賄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第四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

項、第四項之罪。 
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三

條第一項之罪。 
七、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

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罪。 
八、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

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 
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

。 
十、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

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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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一、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

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 
十三、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

、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

之罪。 
十五、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四條

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三項、

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十九條

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五項、

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

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

第五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

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

二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七、森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 
十八、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

條之罪。 

十一、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

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 
十三、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

、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

之罪。 
十五、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四條

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三項、

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十九條

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五項、

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

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

第五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

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

二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七、森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 
十八、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

條之罪。 
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

十一、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

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 
十三、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

、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

之罪。 
十五、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四條

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三項、

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十九條

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五項、

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

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

第五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

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

二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七、森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 
十八、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

條之罪。 
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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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

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

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

核發。聲請書應記載偵、他字

案號及第十一條之事項，其監

察對象非電信服務用戶，應予

載明；並檢附相關文件及監察

對象住居所之調查資料，釋明

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

本案有關，且曾以其他方法調

查仍無效果，或以其他方法調

查，合理顯示為不能達成目的

或有重大危險情形。檢察官受

理聲請案件，應於四小時內核

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

同意延長四小時。法院於接獲

檢察官核轉受理聲請案件，應

於四十八小時內核復。審判中

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

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

適當之指示。 
前項聲請不合法定程序、

不備理由、未經釋明或釋明不

足者，法院應予駁回。其聲請

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

間內，每十五日至少作成一次

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

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

核發。聲請書應記載偵、他字

案號及第十一條之事項，其監

察對象非電信服務用戶，應予

載明；並檢附相關文件及監察

對象住居所之調查資料，釋明

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

本案有關，且曾以其他方法調

查仍無效果，或以其他方法調

查，合理顯示為不能達成目的

或有重大危險情形。檢察官受

理聲請案件，應於四小時內核

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

同意延長四小時。法院於接獲

檢察官核轉受理聲請案件，應

於四十八小時內核復。審判中

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

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

適當之指示。 
前項聲請不合法定程序、

不備理由、未經釋明或釋明不

足者，法院應予駁回。其聲請

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

間內，每十五日至少作成一次

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

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

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

核發。聲請書應記載偵、他字

案號及第十一條之事項，其監

察對象非電信服務用戶，應予

載明；並檢附相關文件及監察

對象住居所之調查資料，釋明

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

本案有關，且曾以其他方法調

查仍無效果，或以其他方法調

查，合理顯示為不能達成目的

或有重大危險情形。檢察官受

理聲請案件，應於四小時內核

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

同意延長四小時。法院於接獲

檢察官核轉受理聲請案件，應

於四十八小時內核復。審判中

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

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

適當之指示。 
前項聲請不合法定程序、

不備理由、未經釋明或釋明不

足者，法院應予駁回。其聲請

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

間內，每十五日至少作成一次

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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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

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

行監聽之需要。檢察官或核發

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

執行機關提出報告。法官依據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

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

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

之通訊監察書。 
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以

單一監察對象為限，同一偵、

他字或相牽連案件，得同時聲

請數張通訊監察書。 

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

行監聽之需要。檢察官或核發

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

執行機關提出報告。法官依據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

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

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

之通訊監察書。 
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以

單一監察對象為限，同一偵、

他字或相牽連案件，得同時聲

請數張通訊監察書。 

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

行監聽之需要。檢察官或核發

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

執行機關提出報告。法官依據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

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

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

之通訊監察書。 
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以

單一監察對象為限，同一偵、

他字或相牽連案件，得同時聲

請數張通訊監察書。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四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五年

七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七月

十一日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

九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公布

後五個月施行；一百零○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

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五年

七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七月

十一日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

九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公布

後五個月施行；一百零○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

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後

五個月施行。 

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且為期文字精簡，

將第一項與第二項予以合併規定

。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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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條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

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

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

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

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

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

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

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六條

之一第三項、第二百九十八

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

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

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

第二條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

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

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

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

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

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

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

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六條

之一第三項、第二百九十八

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

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

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

罪。 

第二條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

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

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

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第

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

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

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

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六條

之一第三項、第二百九十八

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

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

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

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業於

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

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並修正全文，其中原第二

十三條變更條次為第三十二條，

爰配合修正第十三款所引用之法

律名稱及條次。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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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

項、第三項之罪。 
六、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罪。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

之罪。 
八、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

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八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

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

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

項之罪。 
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

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

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

項、第三項之罪。 
六、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罪。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

之罪。 
八、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

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八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

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

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

項之罪。 
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

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

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之罪。 
十一、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

項、第三項之罪。 
六、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

罪。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

之罪。 
八、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

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八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

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

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

項之罪。 
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

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條

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之罪。 
十一、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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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

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二、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

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四項之罪。 
十四、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 
十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

、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

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

二之罪。 
十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二

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前段

、第五項、第四十五條、第

四十六條之罪。 

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二、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

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四項之罪。 
十四、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 
十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

、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

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

二之罪。 
十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二

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前段

、第五項、第四十五條、第

四十六條之罪。 

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二、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

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四項之罪。 
十四、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 
十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

、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

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

二之罪。 
十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二

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前段

、第五項、第四十五條、第

四十六條之罪。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五年

七月一日施行，及一百零○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

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五年

七月一日施行，及一百零○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

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本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且為期文字精簡，

將第一項與第二項予以合併規定

。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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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不在場）段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首先進行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宣讀第三條。 

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重大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 

一、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 

二、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之罪。 

三、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三項、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項

之罪。 

四、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

項、第三百條第一項之罪。 

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意圖營利犯第三十

六條第一項之罪。 

六、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罪。 

七、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違反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之罪。 

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五

條之二第四項適用同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項之罪。 

十、破產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罪。 

十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四條、第六條之罪。 

十二、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項之罪。 

十三、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四、保險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第一項之罪。 

十五、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六、信託業法第四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四十八條之二第一項之罪。 

十七、信用合作社法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三十八條之三第一項之罪。 

十八、本法第十一條之罪。 

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亦屬重大犯罪： 

一、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四條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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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至第六項、第八十八條、第八十

九條、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三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後

段、第三項之罪。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 十 七 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外

，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國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次院會討論事項第一案、第二案，建請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九屆第一會期第六次會議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第一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貪污治罪條

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

草案」暨「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

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請問院會，對現在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通過。 

現在繼續進行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宣讀第六條之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六條之一  公務員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嫌之一，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

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罰金： 

一、第四條至前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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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至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八條至第一百三

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三十三條、第

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第二百七十條、第二百九

十六條之一第五項之罪。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九條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十條第一項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條之罪。 

六、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六條之罪。 

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六條之罪。 

八、藥事法第八十九條之罪。 

九、包庇他人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 

十、其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所犯之罪。 

主席：第六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 二 十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施行，及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國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進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

讀第五條。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五 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

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

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

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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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

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零一

條之一、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

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

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項關於違背職務行為之行賄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之罪。 

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七、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八、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

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 

十、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一、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

之罪。 

十三、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

三項之罪。 

十五、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十

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五項、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

十四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五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七、森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八、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之罪。 

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

法院核發。聲請書應記載偵、他字案號及第十一條之事項，其監察對象非電信服務用

戶，應予載明；並檢附相關文件及監察對象住居所之調查資料，釋明有相當理由可信

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曾以其他方法調查仍無效果，或以其他方法調查，合理顯

示為不能達成目的或有重大危險情形。檢察官受理聲請案件，應於四小時內核復；如

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同意延長四小時。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轉受理聲請案件，應於

四十八小時內核復。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

為適當之指示。 

前項聲請不合法定程序、不備理由、未經釋明或釋明不足者，法院應予駁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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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內，每十五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

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檢察官或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

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

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 

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以單一監察對象為限，同一偵、他字或相牽連案件，得同

時聲請數張通訊監察書。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月

一日施行；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公布

後五個月施行；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

行。 

主席：第三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國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

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如下決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

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進行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

條。 

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

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一百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

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五十

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

第三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

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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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之罪。 

六、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罪。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

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一、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二、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之罪。 

十四、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

三項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之罪。 

十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前段、第五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之罪。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月

一日施行，及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 

主席：第二十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國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

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如下決議：「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七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定宇等 37 人擬具「災害防救法部分條


